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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规则标准“软联通”: 理论基础与实施路径
 

李天国

内容摘要: 规则标准“软联通”已成为促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提升对外合作深度与可持续性的关

键路径。 文章以制度扩散、 标准竞争与多中心治理理论分析规则标准“软联通”的理论基础, 系统阐述中国

在推动“一带一路”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的政策体系、 实践路径, 评估其面临的挑战, 并提出未来展望与

政策建议。 尽管中国在过去十多年中在推动标准对接、 规则沟通、 能力援助与制度平台构建等方面已取得显

著进展, 但与此同时, 规则兼容性、 地缘政治阻力、 能力差距和规则透明性不足等问题仍然突出。 未来有必

要加强多边规则对话机制, 推动模块化对接策略, 加强与国际规则体系的兼容性, 支持共建国家的规则标准

能力提升, 鼓励市场主体积极参与标准对接与规则制定, 建立规则调整与动态适配机制, 并提升国际参与能

力与话语权, 促进规则标准“软联通”向更高质量、 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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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标准的协调统一已成为促进国际贸易投资、
深化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基础。 2013 年“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 中国大力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建

设, 同时高度重视规则、 标准等“软联通”工作, 将

其视为实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支撑, 标

准与规则的协调成为推动共建国家互联互通的重要

机制保障。 经过十多年发展, 中国与“一带一路”共

建国家在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已成立 30 多个专业领域多边对话合作机制, 涵盖铁

路、 港口、 绿色发展、 能源、 税收、 金融、 减灾、
反腐败、 媒体、 智库、 文化等领域。 中国已与 69 个

国家和组织签署 113 份标准化合作文件, 与 30 个国

家和地区签署 23 个自贸协定。 中国已经与新加坡、
欧盟、 新西兰等 28 个经济体签署“经认证的经营

者”互认协议, 覆盖 54 个国家(地区), 其中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 36 个, 互认协议签署数量和互认

国家(地区)数量居全球双第一①。 然而, 国际形势

复杂多变, 共建国家间发展水平差异大, 标准体系

复杂多样, 进一步深化“软联通” 仍面临诸多挑战。
在此背景下, 系统分析“一带一路”规则标准“软联

通”的内涵与理论基础, 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 展

望未来发展路径,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规则标准“软联通”的理论基础

规则标准“软联通” 是指在法律法规、 政策体

系、 治理理念等方面的协调与融合, 涉及构建一个

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 更加包容和公平的国际

经济治理“合作范式”, 有助于提升“一带一路”作为

一个整体的制度性话语权。
(一)规则标准“软联通”的特征

首先, 规则标准“软联通”呈现“制度型开放”的

高阶特征。 它意味着治理的重心从传统的降低关税、
消除贸易壁垒等边境上措施, 向规则、 规制、 管理、
标准等国内制度层面的开放与协调等边境后措施转

移。 由于规则标准“软联通”以技术标准和行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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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输出与互认为载体, 发展中国家也可以主动发起

议题, 推动经贸规则的制定。 规则标准“软联通”机

制有助于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

规则制定权。 其次, 规则标准“软联通”对权威性和

国际认可度的要求更高。 一般的政策沟通和机制安

排相对灵活, 由双边或多边协议推动, 但规则标准需

要得到更广范围的承认与采纳, 才能具有法律效力和

市场适用性。 若某一国家提出的标准没有进入国际标

准化组织或区域性标准体系, 或未被主要贸易伙伴认

可, 就难以真正实现“互联互通”。 因此, 推动规则标

准“软联通”不仅需要国内标准体系完善, 还要在国际

标准制定场域中争取话语权和合法性。 再次, 规则标

准“软联通”路径更复杂、 成本更高。 推动规则对接往

往涉及更深层次的制度调整, 包括修订国内法规、
完善检测和认证体系、 培训专业人才等。 因此, 规

则标准对接与一般政策协调不同, 往往会触及国家

技术壁垒和产业利益, 甚至引发利益博弈。
(二)规则标准“软联通”的理论基础

1. 制度扩散或规制转移( Regulatory
 

Diffusion)
理论

制度扩散的概念来源于组织社会学的制度主义

理论。 Meyer
 

et
 

al. (1997) 强调, 一项制度、 规则

或政策并非局限于某一国境, 而是能够通过政策学

习、 示范效应、 模仿、 竞争压力、 外部强制、 双边

或多边协商等多重路径实现跨国传播与应用。 该理

论认为, 制度扩散可以分为“自下而上”的模仿与学

习、 “自上而下”的规则输出, 以及基于网络效应的

共同演进。 规则标准“软联通”正是制度扩散的一种

特殊表现: 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合作时, 不仅能与

共建国家对接在基础设施建设、 贸易便利化、 数字经

济、 绿色能源等领域积累的标准, 还可通过提供标准

化培训、 技术援助、 示范工程等方式, 促进当地制度

吸收与内化。 同时, 共建国家也会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对这些标准进行调整或本地化, 使制度扩散呈现“互
动型”与“协商型”特征, 而不是单向的“强制转移”。

2. 标准竞争与标准兼容(Standard
 

Competition
 

&
 

Compatibility)理论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标准不仅是技术要求,

更是市场支配力和制度影响力的体现。 Katz
 

et
 

al.
(1994)的标准竞争理论认为, 不同国家或区域的标

准体系往往反映其产业结构和技术优势, 谁的标准

能够被更多国家采纳, 谁就可能在相关产业链上占

据主导地位。 但与此同时, 随着全球价值链高度交

织, 不同标准体系之间过度割裂会增加贸易成本和

企业合规负担, 因此“标准兼容性”成为新趋势。 规

则标准“软联通”的关键就在于, 既要推动本国标准

“走出去”、 增强话语权, 又要通过互认、 对接和适

配降低制度摩擦, 实现兼容。 比如在轨道交通、 5G
通信、 跨境电商、 绿色金融等领域, 中国与共建国

家通过共同制定或互认标准, 使原本相互竞争的体

系找到对接点, 降低了技术壁垒和交易成本。 这一

过程既有经济利益驱动, 也与政治互信和外交协调

密切相关。
3. 多中心治理或多元治理( Polycentric

 

Govern-
ance)理论

奥斯特罗姆提出的社会治理理论主张通过多元

主体形成的多个权力中心协同合作, 实现公共事务

的自主治理( Ostrom, 1990)。 在全球治理框架下,
权力和规则制定早已不再局限于单一国家或国际组

织。 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 国家、 国际组织、 区域

机制、 行业协会、 跨国公司、 非政府机构等多元主

体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机制共同塑造制度环境。 规则

标准“软联通”也呈现这种“多元治理”特征: 政府负

责签订合作协议、 推动标准互认和法律衔接; 行业

协会和标准化组织制定技术细则、 协调行业利益;
企业在市场实践中推动标准落地和应用; 国际组织

则提供权威认证和全球合法性。 多主体之间的互动

既是规则扩散的驱动力, 也是达成高水平“软联通”
的前提条件。

基于以上理论, 可以将“一带一路” 规则标准

“软联通”理解为一个动态的制度嵌入过程, 其核心

在于四个互相关联的维度。 一是规则输出能力, 即

国家或组织提出标准并获得国际认同的能力, 涵盖

技术成熟度、 国际参与度与话语权。 二是规则对接

机制, 即双边或多边谈判平台、 标准互认协议、 检

测认证合作、 争端解决框架等的设计。 三是接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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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纳能力, 即共建国家的制度兼容度、 产业结构与

技术水平、 国内标准化能力。 四是合规实施机制,
即企业层面的适用性、 监管与认证体系的互通性、
可执行的法律框架。 这四个维度共同塑造了“一带

一路”规则标准“软联通”的运作基础: 如果输出能

力强而对接机制薄弱, 标准就难以被广泛采纳; 如

果接受国吸纳能力不足, 则标准难以落地实施; 如

果缺少权威的合规和争端解决机制, 标准也可能在

实际操作中失效。 因此, 这一理论框架有助于解释

为什么规则标准“软联通”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 同时也能揭示其实施中可能遇到的制度阻

力与路径依赖。

二、 推动规则标准“软联通”的路径机制

推进规则标准“软联通”, 既是政策导向问题,
也是制度设计、 机制创新与能力建设的系统工程。
在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 政策体系

和路径机制呈现出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对接、 从单边

输出到多边协商、 从标准互认到能力支撑、 从软法

尝试到制度化保障等多重特征。
(一)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

1. 顶层设计定位与政策导向

“一带一路”软联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

成部分。 2021 年 11 月 19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

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指出, 要“把基础设施

‘硬联通’作为重要方向, 把规则标准‘软联通’作为

重要支撑, 把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作为重要基

础,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中国制定和推进了

一系列涉及标准化、 制度型开放与规则对接的政策

文件。 例如, 2015 年 12 月发布的《国家标准化体系

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确立了标准化体系

建设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基础地位, 明确要求在

“一带一路”框架内推进标准互认、 标准对接与标准

国际 化。 该 规 划 指 出, 要 “ 围 绕 实 施 ‘ 一 带 一

路’……深化标准化互利合作, 推进标准互认”①。
2022 年 7 月发布的《贯彻实施〈国家标准化发展纲

要〉行动计划》进一步明确, “推动将标准合作内容

纳入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 促进标准有效对

接。 支持依托重大项目建设和国际科技合作, 积极

推动采用普遍适用的国际标准。 进一步完善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标准信息平台建设, 推进标准信息

共享与合作, 促进中外标准互认”②。
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 中国还积极

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RCEP)深化实

施, 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与《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DEPA)

 

等高

标准经贸协定, 增强在规则和标准领域的制度创新

能力。 通过这些制度型开放举措, 推动国内规则与

国际高标准规则接轨, 从而提升规则输出的合法性

和兼容性。
2. 协调机构与跨部门机制

规则标准“软联通” 涵盖标准化、 贸易、 海关、
检验检疫、 数字治理等多个领域, 因此需要跨部门

协调机制作为保障。 中国设立的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 是国务院的议事协调机构, 由国

务院副总理担任组长, 办公室设在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并承担日常工作。 该协调机制有利于统筹各

部委在“一带一路”项目中规则与标准领域的政策输

出、 对接和协作。
在具体职能上, 标准化主管部门(如国家标准

委)、 商务部、 海关总署、 质检总局、 工信部、 外

交部等部门各司其职在各自领域推动规则标准合作。
例如, 国家标准委启动“一带一路” 标准合作行动,
开展标准翻译与互认任务; 商务部参与自由贸易协

定与服务贸易规则谈判; 海关总署与检验检疫部门

开展通关标准协商; 外交部推动理念宣介与规则

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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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双多边规则对话平台机制

规则标准“软联通”需要制度化的对话与协商平

台支撑, 才能在国家之间、 区域之间形成稳定的规

则对接机制。
1.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由中国首倡并主

办, 是“一带一路” 框架下最高规格的国际合作平

台, 其议程设计与成果文件中已逐步强化规则标准

议题。 中国与俄罗斯、 白俄罗斯、 塞尔维亚、 蒙古

国、 柬埔寨、 马来西亚、 哈萨克斯坦、 埃塞俄比亚、
希腊、 瑞士、 土耳其、 菲律宾等国家在论坛期间签

署了标准合作联合倡议、 技术合作协议等①。 这种

将标准对接纳入高峰论坛成果的安排, 有利于把规

则标准“软联通”从边缘话题提升至制度议程。
2. 标准化论坛与行业对话机制

除高峰论坛之外, 中国还发起或参与了一系列

标准化论坛与行业规则对话机制, 在特定领域或区

域推动规则标准对接。 例如, 中国—东盟标准化合

作论坛、 中国—南亚标准化合作工作会议、 青岛国

际标准化论坛等, 这些论坛集中在标准技术对话、
标准比较研究、 标准草案协商等方面。 中国国家标

准委发起建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标准信息平台,
推动标准信息交换与共享, 并与有关国家建立结对

帮扶机制, 为共建国家参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等标准组织活动提供指导②。

在行业层面, 针对新能源、 通信、 数字经济、
智慧城市、 环境保护等新兴领域, 中国相关部委和

行业协会通过专题机制组织规则对话。 例如在数字

贸易领域, 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 与共建国家

就跨境数据流动、 隐私保护、 电子商务标准等问题

开展对话与机制设计。
3. 区域与国际组织合作机制

规则标准“软联通” 还需要与自由贸易协定谈

判、 区域性机制和国际组织对接。 中国推动“一带

一路”倡议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 区域发展规

划(如非盟《2063
 

年议程》、 《东盟印太展望》)等对

接, 以期规则标准与更广泛的全球规则体系产生协

同效应。 此外, 中国重视国际组织参与共建“一带

一路”规则机制, 例如, 外交部与联合国亚太经社

会签署合作文件, 邀请国际组织参与机制设计, 以

提升规则输出的国际认可度与合法性。 通过这些对

接机制, 将“一带一路”规则标准“软联通”纳入国际

治理体系。
(三)标准互认与标准对接路径

标准互认是规则标准“软联通”的关键环节, 是

制度对接在技术层面的具体体现。
1. 标准对接与标准输出

中国通过推动标准的国际化、 参与国际标准组

织和主导标准草案输出, 让更多中国标准成为具有

国际或区域影响力的标准。 截至 2023 年底, 中国国

家标准委已与 65 个国家标准化机构、 区域标准组织

和国际组织签署了 108 份标准化合作文件。 其中,
与 43 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标准化机构签署了 54
份标准化合作协议③。 标准对接通常包括标准比对、
联合制定或协商、 标准接轨建议、 标准草案联合审

议等流程, 在能源、 通信、 环保等领域, 中国积极

与共建国家开展标准对话, 争取在重要领域建立共

同或兼容标准体系。
2. 检验检疫与互认机制

在跨境贸易中, 检验检疫、 卫生标准和安全标

准是最大的制度壁垒之一。 规则标准“软联通”必须

突破这一壁垒。 目前, 中国正逐步推进与共建“一

带一路” 国家的检验检疫合作与制度对接。 同时,
通过与老挝、 尼日利亚等国家结对帮扶, 推动其参

与国际标准组织活动, 从而从制度层面提升其检测

认证能力与国际规则融合度
 

。 此外, 中方通过与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建立双边检验检疫协议、 相互认

可制度或简化检验程序, 在农产品、 食品、 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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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等敏感品类领域逐步建立互认或预审机制。 这

些机制虽未在所有共建国家普遍建立, 但在具备条

件的国家已经开始试点, 对减少重复检测成本、 缩

短通关时间具有积极意义。
3. 认证机构合作与实验室互认

除了标准本身的对接, 认证机构与检测实验室

的互认是实现标准技术落地的基础支撑。 通过与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标准化机构、 检验检测机构开

展技术合作, 为后续认证机构互信与标准互认打下

基础。 在实验室互认方面, 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中发起结对帮扶模式, 为部分国家提供标准化

实验室建设、 设备和技术支持, 使其具备参与国际

标准检测与认证的能力。 通过这种“输血式”支持方

式, 提升共建国家检测认证能力, 从而为规则标准

“软联通”提供技术落地土壤。
(四)技术援助与能力建设机制

标准对接落地的重要前提在于接受国的制度能

力、 技术水平与组织能力的支撑。 中国在推动规则

标准“软联通”中非常重视能力建设与援助机制。
1. 标准培训与能力提升项目

为提升共建国家在标准化和规则治理方面的能

力, 中国开展了一系列标准培训、 研讨和能力提升

项目。 通过“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标准信息平台等机

制加强标准信息共享与交流, 并为共建国家提供标

准培训、 标准技术咨询等服务。 此外, 中国标准化

机构还通过组织海外工作坊、 标准课程、 技术培训

等项目, 向共建国家标准化从业者、 检测机构人员

普及国际标准制度、 标准技术和认证机制。 中国还

通过派遣专家团队、 组织联合研究、 互访交流等形

式, 加深共建国家对规则标准理念、 制度设计和技

术标准的理解。 这种“能力输出”有助于降低接受国

在标准对接中的制度摩擦。
2. 示范工程与试点项目

能力建设还通过示范项目落地推进。 在东盟地

区, 中国与当地政府或企业合作建设标准化示范区或

示范工程, 将规则标准对接实践融入项目设计、 建设

与验收环节。 通过示范项目, 形成规则标准“软联通”
的“样板”, 积累经验, 验证机制可行性, 并解决现实

难题。 例如, 中老 500 千伏联网项目和中缅联网项目

通过澜湄区域电力技术标准促进会等平台, 推动中国

电力标准与当地对接, 形成示范工程。 本着“先试

点、 后推广” 的原则, 这些项目在具备条件的国家

先行对接规则标准, 经验成熟后再扩展至更多国家。
3. 设备支持与实验室建设

能力建设还包括技术设施和实验室建设层面。
中国向共建国家提供检测设备、 标准测试平台、 实

验室建设方案等支持, 使其具备标准检测能力。 中

国国家标准委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签署合作备忘

录, 在水利、 小水电标准领域开展合作的案例被列

入示范项目清单。 这些设施与技术支持能为共建国

家提供软硬件支撑, 使其更有效地参与规则标准的

对接与执行。
(五)法律制度与争端解决机制对接

规则标准若要真正落地, 还需要制度上的法律

保障与争端解决机制支持, 这是制度合法性与可执

行性的关键。
1. 在合作协议中嵌入争端解决条款

许多双边或多边合作协议中, 中国与共建国家

在技术对接、 标准合作、 项目建设及运营协议中加

入争端解决机制、 仲裁条款或规则执行监督机制。
从合约设计角度而言, 这种条款有助于保证规则标

准对接后的执行性与可预期性。 通过设定争端解决

机制, 共建方在标准适用、 技术争议或规则解释分

歧时可依据约定路径解决。 这种制度安排使得规则

标准“软联通”不只是标准文本的对接, 还具备“制

度执行”保障, 可增强规则对接的可信度。
2. 对接国际规则体系

规则标准“软联通” 不仅是国家间的规则对接,
也需要兼容国际规则体系。 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过程中, 努力在

 

WTO
 

规则框架、 国际标准组

织和国际协定机制中提升话语权, 使自身规则输出

更具合法性与兼容性。 例如, 中国长期参与
 

ISO、
IEC

 

等国际标准机构, 在标准国际化与规则输出中

寻求合法路径。 同时, 中国推动自身行政规则和标

准体系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 以减少规则冲突与制

度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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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则影响评估与规则修正机制

在推行具体规则标准对接之前, 中国与共建国

家通常需要对拟对接规则或标准进行影响评估, 包

括对企业合规成本、 制度风险、 环境影响等方面的

评估。 通过规则影响评估, 可以在规则设计阶段提

前识别潜在摩擦与风险, 并设置缓冲机制、 修正机

制或过渡安排。
此外, 为避免规则过时或不适配, 合作协议中应

嵌入规则修正和更新机制。 规则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

演进不断变化, 制度安排必须具备动态调整能力。 因

此, 可在合作框架中设置定期评估、 调整与升级条

款, 使规则标准“软联通”具有灵活性和可持续性。

三、 推进规则标准“软联通”面临的挑战

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规则标准“软联通”
过程中, 中国与共建国家面临多重挑战与风险, 这

些因素可能制约规则标准“软联通”的质量、 深度和

可持续性。
(一)规则多元性与兼容难题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制度发展阶段、 法律传

统、 技术能力、 产业结构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不

同国家长期形成的标准与规则体系往往具有路径依

赖性, 直接迁移或对接中国标准可能与当地制度产

生冲突。 标准兼容性问题(如技术接口、 测量方法、
质量基准差异)成为实际操作层面的主要障碍。 例

如, 在数字经济领域, 中国提出的“数字丝绸之路”
倡议旨在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字经济合作。
然而, 不同国家在数据保护、 网络安全等方面的法

律法规存在差异, 可能导致数据流动受限, 影响跨

境合作的效率。 再比如, 在绿色发展领域, 不同国

家在环境保护、 能源效率等方面的标准差异, 可能

导致合作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面临技术适配的难题。
(二)地缘政治与外部阻力

在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 规则标准的制定容易

被视为势力扩张或话语竞争的体现。 部分欧美国家

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地缘政治工具, 可能引导国

际舆论对中国主导的规则持警惕态度, 甚至在一些

国家的政治决策层制造阻力。 这种外部政治压力可

能影响部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参与规则标准对接

的意愿或深度。 此外, 部分国家可能因国内政治因

素, 对外资合作持保守态度, 导致合作项目的推进

受到阻碍。
(三)接受国能力差距与资源限制

许多“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在标准化技术、 检验认证能力、 监管能力、 法律制

度建设等方面存在较大短板。 即使愿意与中国对接

规则标准, 缺乏本国配套能力也可能导致项目难以

落地或执行速度慢。 若规则过于复杂或合规成本较

高, 还可能造成规则对接的“虚设” 或“走形式” 现

象。 例如, 在一些国家, 标准化机构的建设滞后,
缺乏专业人才和技术支持, 导致标准的制定和实施

存在困难。 此外, 部分国家的监管机构能力有限,
缺乏对企业行为的有效监管, 导致规则的执行力不

足, 影响合作的效果。
(四)规则透明性与国际认可度不足

规则标准在国际治理中的合法性、 透明性和包

容性是被广泛认同的原则。 如果中国输出或推动的

规则标准过程缺乏国际参与、 意见征集、 利益相关

方协商机制或外部监督, 其制度可接受性和信任度

将受到质疑。 部分学者指出, 中国在规则输出过程

中需增强规则的公共产品属性, 提高透明度与多方

参与度。 例如,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如果中国推

动的一些规则标准缺乏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参与, 其

在国际规则体系中的地位将不可能稳定, 影响其在

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
(五)合规成本与本地适配问题

对于企业、 地方政府或项目方而言, 规则标准

对接常意味着新的合规成本: 检测、 认证、 文档、
系统升级、 培训等成本不可忽视。 如果这些成本过

高、 适配难度大, 共建方可能犹豫或抵触。 此外,
规则设计若忽视当地市场特征、 法律环境与产业结

构, 可能出现规则“水土不服”的情况。 例如, 在某

些国家, 企业可能因缺乏对新规则的理解和适应,
导致合规成本增加, 影响其参与合作的积极性。 此

外, 部分国家的产业结构与中国的标准体系不匹配,
导致规则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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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际规则竞争与标准主导权争夺

在全球范围内, 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规则标准的

制定和主导方面存在竞争。 例如, 欧盟在数字经济、
绿色发展等领域, 积极推动自身的规则标准, 可能

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规则标准产生冲突, 影响规则

标准“软联通”的效果。 此外, 部分国家可能通过推

动自身的规则标准, 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占据规则主

导地位, 可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规则标准带来挑

战, 影响其在国际规则体系中的地位。 例如, 欧盟

在数字经济领域提出的“数字单一市场”战略, 强调

数据保护、 网络安全等方面的标准, 与中国提出的

“数字丝绸之路”倡议在规则标准方面存在差异, 导

致合作中的规则对接面临挑战。

四、 未来展望与政策建议

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的背景下, 规则标

准“软联通”已成为促进高质量共建、 提升合作深度与

可持续性的关键路径。 然而, 当前规则标准对接仍面

临多元化、 复杂化的挑战, 亟需进行系统谋划与政策

引导。 为此,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旨在构建更加开

放、 包容、 灵活、 可持续的规则标准“软联通”格局。
(一)构建开放包容的多边规则对话机制

推动规则标准“软联通” 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多

边、 开放、 包容的规则对话机制。 应将标准对接与

规则协商纳入“一带一路”合作平台的常设议题, 形

成常态化的对话机制。 在此过程中, 国际组织、 标

准化机构、 行业协会、 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等多方

利益相关者应广泛参与, 确保规则制定过程的透明

性、 代表性和合法性。 同时, 应加强与区域标准组

织的合作, 推动建立“标准共同体”或“标准联盟”,
以增强制度互信, 促进规则标准体系的协调与融合。
通过多边对话与合作, 推动规则标准“软联通”从双

边合作向多边合作转变, 提升规则对接的广度与

深度。
(二)实施模块化、 渐进式规则对接策略

鉴于共建国在制度发展阶段、 技术能力、 产业

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 规则标准对接应采取模块化、

渐进式的策略。 具体而言, 可根据共建国家的能力

水平与制度需求, 分层设计规则标准模块, 允许共

建国家按需选择对接模块, 如基础标准、 进阶标准、
可选标准等。 在条件成熟的国家或地区, 可开展试

点对接项目, 积累经验后再推广至其他地区。 优先

推进那些符合共同利益、 成本相对较低、 互利性较

强的标准, 例如环保标准、 技术接口标准、 通信标

准等, 以实现“从点到面”的扩展, 逐步提升规则标

准对接的广度与深度。
(三)提升规则制定的质量与国际兼容性

规则标准“软联通”的质量直接影响合作的效果

与可持续性。 因此, 在规则输出与标准对接过程中,
应引入国际标准组织的规范与程序, 加强与国际规

则体系的兼容性。 在规则草案阶段, 应设立利益相

关方咨询机制、 意见征集机制, 邀请共建国家、 行

业协会、 企业、 第三方机构等广泛参与论证与评议,
确保规则制定过程的透明性与公正性。 此外, 应引

入规则影响评估机制, 为规则设计提供实证依据,
确保规则标准“软联通”具有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四)强化能力建设与技术援助

规则标准“软联通”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共建国家

能力的提升。 因此, 应加大对共建国家标准化、 检

验认证、 监管能力建设的投入, 设立专项基金或合

作项目, 支持共建国家在标准实施与合规方面的能

力提升。 通过培训、 研讨、 技术支持与设备援助等

方式, 帮助共建国家提升标准实施与合规能力, 促

进规则标准“软联通”的顺利实施。 同时, 可支持设

立标准化联合实验室、 联合研究中心与示范项目,
在共建国家建立“中国—伙伴国标准应用示范区”,
为规则标准“软联通”提供技术支撑与示范引领。

(五)鼓励市场主体与第三方机构参与

市场主体与第三方机构在规则标准“软联通”中

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 应鼓励跨国企业、 行业协会、
认证机构等市场主体积极参与标准对接与规则制定,
发挥市场机制推动标准互认的作用。 支持认证机构、
检测实验室在共建国家设立分支或开展技术合作,
以降低跨国合作的技术壁垒, 促进规则标准“软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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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顺利实施。 此外, 可借助行业联盟、 跨国企

业标准联盟等构建规则沟通渠道, 实现规则的“自

下而上”协商机制, 增强规则标准“软联通”的广泛

性与包容性。
(六)建立规则调整与动态适配机制

规则与标准并非一成不变, 应具备动态修正与

调整机制, 允许依据技术进步或产业变迁不断升级

与兼容。 在合作协议中, 应嵌入定期评估与修订条

款, 以提高规则的适应性与可持续性。 对于部分不

合适的规则模块, 应设有缓冲期、 豁免期或临时过

渡安排, 以减轻接受国与企业的适应压力, 确保规

则标准“软联通”的顺利实施。
(七)提升国际参与能力与话语权

在全球规则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 中国应增

强在国际标准组织和规则制定机构中的参与度和话

语权。 通过技术贡献、 投票权争取、 标准主导项目

等方式, 扩大规则输出的影响力, 提升在全球规则

体系中的地位与话语权。 同时, 应在全球治理机制

中积极提出规则倡议, 争取更多“先发权”和规则制

定主导权, 从而在全球标准竞争中占据优势。 与国际

机构、 发展中国家建立规则合作伙伴关系, 通过联合

标准制定、 标准援助项目等纽带, 增强规则传播影响

力, 推动规则标准“软联通”向更高层次发展。
(八)构建地缘政治风险对冲能力

面对地缘政治风险与外部阻力, 强调中国方案的

包容性与补充性, 以实际成效回应关切。 提升多边议

题塑造力, 构建议题对冲机制。 主动在气候变化、 全

球公共卫生、 人工智能治理等领域提出中国方案。 通

过签署高质量自贸协定、 联合研发项目、 互设文化中

心等方式, 推动关键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布局, 避免

对少数大国或区域过度依赖, 构建“全方位伙伴网”。
总之, 推动规则标准“软联通”是“一带一路”倡

议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中

国应以更加开放、 包容、 合作的姿态, 深化规则标

准“软联通”工作,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全

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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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ft
 

connectivity”
 

of
 

rules
 

and
 

standards
 

has
 

become
 

a
 

key
 

pathway
 

to
 

promoting
 

high-quali-
ty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and
 

enhancing
 

the
 

depth
 

and
 

sustain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is
 

paper
 

an-
alyze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soft
 

connectivity”
 

of
 

rules
 

and
 

standard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stitu-
tional

 

diffusion,
 

standards
 

competition,
 

and
 

polycentric
 

governance.
 

It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on
 

China,s
 

policy
 

system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in
 

advancing
 

the
 

“soft
 

connectivity”
 

of
 

rules
 

and
 

standards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sesses
 

the
 

challenges
 

faced,
 

and
 

proposes
 

future
 

prospect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lthough
 

China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over
 

the
 

past
 

decade
 

in
 

facilitating
 

standards
 

alignment,
 

harmonization
 

of
 

rules,
 

capacity-building
 

assistance,
 

and
 

institutional
 

platform
 

development,
 

issues
 

such
 

as
 

rule
 

compatibility,
 

geopolitical
 

resistance,
 

capacity
 

gaps,
 

and
 

insufficient
 

rule
 

transparency
 

remain
 

prominent.
 

Future
 

efforts
 

should
 

strengthen
 

multilateral
 

rule
 

dialogue
 

mechanisms,
 

promote
 

modular
 

alignment
 

strategies,
 

enhance
 

compatibility
 

with
 

interna-
tional

 

rule
 

systems,
 

support
 

capacity
 

building
 

in
 

rules
 

and
 

standards
 

for
 

partner
 

countries,
 

encourage
 

active
 

partici-
pation

 

of
 

market
 

entities
 

in
 

standards
 

alignment
 

and
 

rule
 

formulation,
 

establish
 

mechanisms
 

for
 

rule
 

adjustment
 

and
 

dynamic
 

adaptation,
 

and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capabilities
 

and
 

voice
 

to
 

advance
 

the
 

“soft
 

connectivi-
ty”

 

of
 

rules
 

and
 

standards
 

toward
 

higher
 

quality
 

and
 

greater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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